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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文件

《證券及期貨(未獲邀約的造訪 – 豁免)規則》草擬本
(“《草擬規則》”)

引言

1. 《證券條例》第 73及 74條，及《商品交易條例》第 60A條實質上
將“造訪”一詞的含義局限於親身探訪和以電話形式進行的通訊。有
別於這個處理方式，《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》第 169 條將“造訪”定
義為親身探訪，或以任何方式作出的通訊，不論是以機械、電子、

磁力、光學、人手或其他媒介，或藉光、影像或聲音或其他媒介的

產生或傳送而作出。

2. 第 169 條賦予證監會所需的權力，使本會能夠憑藉第(3)(d)款制訂
規則，以附屬法例形式豁免若干類別的造訪受到有關的限制。這種

處理方法符合現代的證券法例(例如英國的《金融服務及市場法》)
的精神，即有效的監管取決於監管者能否靈活地透過修訂規則而非

主體法例，迅速地應付不斷轉變的市場作業方式和全球環境。

背景

3. 我們收到不少公眾人士的意見，他們對上述定義的範圍過於廣泛表

示關注，並建議有關方面所施加的禁制應局限於親身探訪及電話造

訪。

4. 當局對於未獲邀約的造訪實施禁制，是為了保護投資大眾的權益，

以及杜絕中介人作出不當的推銷伎倆。證監會不同意將禁制措施局

限於親身探訪及電話造訪，是因為其他形式的通訊都可能會用來向

他人施壓，以達致促使他人作出投資的目的。我們不應只著眼於目

前的科技狀況，我們的法律亦必須顧及和預先考慮到未來的發展，

因為這些發展可能會利便某些人利用新方法向他人施加不可接受的

壓力。鑑於上述情況，我們刻意確保“造訪”的定義所涵蓋的範圍盡
量廣泛，但同時亦依據第(3)(d)款賦予的訂立規則的權力，將若干
我們相信不會對投資者造成不可接受的壓力而應予以准許的造訪類

別豁除。

5. 現行立法制度已設有監控措施，規定由證監會所訂立的任何規則必

須通過立法會不表示反對或不作修訂方可作實的審議程序。此外，

證監會現發表有關的《草擬規則》諮詢公眾意見。

6. 證監會已採用通訊網絡 ─ 金融服務網絡(FinNet)，將本諮詢文件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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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給曾以電子方式透過該網絡向證監會呈交《財政資源規則》報表

的註冊交易商。此外，本諮詢文件除可在證監會辦事處索取外，亦

載於證監會的網站(網址：http://www.hksfc.org.hk)。

7. 本會誠邀公眾人士對諮詢文件發表意見，並希望各界於 2001 年 11
月 19 日的辦公時間結束前，將意見書傳真到 2523-4598 或以郵寄
或電子郵件方式送往：

證監會未獲邀約的造訪豁免規則

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5號
置地廣場公爵大廈 12樓

或

unsolicited_calls_exclusion_rules@hksfc.org.hk

請注意：有關的《草擬規則》必須與《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》一併

參閱。

8. 為了進一步確保《草擬規則》能夠在保護投資者權益與符合市場一

般作業方式兩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，證監會在擬訂《草擬規則》

的條文時，曾諮詢若干經紀行及律師事務所的意見。對於有關機構

所提供的寶貴意見，本會謹此致謝。

政策方向

9. 現隨本文件附載《草擬規則》一份，以供參閱。總括而言，《草擬

規則》豁免屬於“獲准許的通訊”的任何未獲邀約的造訪受到有關的
限制。“獲准許的通訊”是指不在以下過程中所作出的任何通訊 –

(i) 親身探訪；

(ii) 電話談話；或

(iii) 任何其他互動式對話，而在過程中即時交換陳述及就有關陳述
所作出的回應，

以及列舉多項例子，顯示在何種情況下通訊會視作為“獲准許的通
訊”。

10. 有關的《草擬規則》是以《2000年金融服務及市場法》之下的《2001
年(促進金融)令》作為藍本的。


